
屏東縣立四維國民小學營養午餐退費辦法 

壹、依據：屏東縣立各級學校辦理學校午餐工作要點辦理。

貳、辦理單位：午餐秘書、午餐會計及出納。 

參、適用對象： 

一、 自費參加營養午餐者，包括月繳費及全學期繳費。 

二、 接受屏東縣政府午餐補助經費者，停餐費用留置午餐專戶，待下次

申請經費時扣除賸餘款。 

肆、申請條件：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均得依程序提出書面申請，未依規定提

出申請不予退費。 

一、個人因素 

退費原因 請假日數 退費申請日 退費計算起始日 

轉出、休學 

調職、退休 

 一週前 辦理完成手續之次日 

公假、事假婚

假 

連續請假 3 日

（含）以上【不

含例假日】 

一週前 請假當日起 

病假、喪假疫

假 

連續請假 3 日

（含）以上【不

含例假日】 

不受一週前提出申

請限制，但最遲於

假後一週內提出，

逾期不受理 

若未及於請假日前提

出，第 1 日不予退

費，自請假第 2 日起

計算 

中途退餐  以月為單位，於前

一個月 15~25日提

出書面申請。 

次月首日起 

二、團體因素 

退費原因 請假日數 退費申請日 退費計算起始日 

班級戶外教

學學年辦理

活動 

 □學期開始前告知

午秘，統一於註冊

費內扣除。 

□學期中申請，請

於一週前提出。 

□學期末如有要舉辦

活動，須於廠商訂定

之最後申請日前申請 

(午秘會於晨會及學

校群組通知) 

活動當日。 

天災等不可

抗力因素停

課 

（如颱風等） 

 學校統一辦理退

費，於下學期繳費時

減扣 

事發當日 

 



符合停餐退費申請條件者，於請假日1週前填具停餐退費申請 

法定流行性

疫情停課 

連 續 3 日

（ 含） 以上 

【不含例假 

日】 

最遲於停課當日告

知午秘 

若未及於停課當日前

提出，第 1 日不予退

費，自停課第2 日起

計算 

公假  一週前 請假當日起 

 

伍、申請流程： 

 

 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陸、退費金額： 

依午餐契約收費金額，並符合申請條件者，退費金額如下： 

一、廚房當日已運作，以 44（元/餐）退費（燃料費、人事費、基本費及

雜支等不予退費） 

二、廚房當日未運作，以 49（元/餐）退費。 

三、辦理轉學或休學手續時，不足月部分，以 44（元/餐）退費，其餘整

月退費。 

 
柒、本辦法經午餐供應委員會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至午餐秘書（提）取表單或學校網頁「學校消息-午餐相關」 

由導師填寫【申請表】，並將申請表送至午餐秘書及單位主管 

午餐秘書核對停餐退費人數，即刻通知廠商並登記造冊 

午餐退費動支並填寫領據，會計作業完成發還退費金額 



家長留存 

附件1 
 
 

屏東縣萬丹鄉四維國民小學午餐退費「個人」申請表 
 

班 級 是否為補助學生 申請日期   年 月 日 

  年 班 □是      □否 姓名 
 

申 請  原  因  

□事假（連續 3 日（含）以上） 月 日~ 月 日 停餐日共（ ）天 

□公假（連續 3 日（含）以上） 月 日~ 月 日 停餐日共（ ）天 

□病假（連續 3 日（含）以上） 月 日~ 月 日 停餐日共（ ）天 

□喪假（連續 3 日（含）以上） 月 日~ 月 日 停餐日共（ ）天 

□其他【請敘明原因】（連續 3 日（含）以上） 月 日~ 月 日 停餐日共（ ）天 

 
 

審核是否符合退費結果 

 
□符合退費 

□不符合 

退

費

金

額 

  日×44 元＝ 元 

  日×49 元＝ 元 

 
共新台幣 元整 

 
退費方式 

 

□現金 

□轉帳 

金融機構帳號： 

郵 局 帳 號： 
（請擇一帳號退費，以轉帳方式可能會扣除手續費 30 元，請您注意） 

  

申請人： 午餐秘書： 單位主管： 

備註: 一、轉出、休學者，辦理完成手續之次日起退費。 

二、公、事、婚假者，請於請假日一週前填具退費申請單，若逾期未及時扣餐者，不予受理退費。 

三、病、喪假者，連續請假 3天（含）以上者（不含例假日，）退費之申請不受 3天前須提出之限制。若未及

於請假日前提出，第 1 日不予退費，自請假第 2 日起計算。 
 

  - 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請沿線剪下 
 

茲收到   申請午餐退費（此留存欄由午餐秘書填寫，申請人不必填寫） 

自 月 日~  月 日，共 天。退費金額 元 
備註：根據午餐契約所簽訂的收費辦法，並符合申請條件者，退費金額如下： ㄧ、

以44(元/餐)退費(因午餐費內含燃料費、人事費、基本費及雜支等)。 

二、辦理轉學或休學手續時，辦理午餐退費，不足月部分，以44(元/餐)退費，其餘整月退費。 

三、待會計作業完成即依所選擇退費方式發還午餐退費。 

學校留存 



學校留存 

導師留存 

附件2 
 

 

屏東縣萬丹鄉四維國民小學午餐退費「團體」申請表 
 

團 體 名 稱 
  學年 
  班 

申 請 日 期   年 月 日 

申 請 原  因（請核實填寫） 

原因      月 日~ 月 日 停餐(共 天) 

 

 

審核是否符合退費結果 

 

□符合退費 

 

□不符合 

每

人

退

費

金 

 

天 *【44元】= 元整 

*經濟弱勢補助生：____位 

人數總計 
 

金額總計   _元整 

申請人： 午餐秘書： 單位主管： 

 
備註: 一、天然災害停課、人事行政局改變原定放假計劃、法定流行疫情全班停課者，將

於提出午餐退費申請單之次日為退費起始日。 

二、班級戶外教學、學年辦理活動者，應於學期開始前或活動前一週填具午餐退費申

請單提出申請。 
 

  - - ---      請沿線剪下 

 

 

 

茲收到   申請午餐退費（此留存欄由午餐秘書填寫，申請人不必填寫） 

自 月 日~  月 日，共 天。 

每人退費金額 元，共計 元整。 

備註：根據午餐契約所簽訂的收費辦法，並符合申請條件者，退費金額如下： 

一、 以44(元/餐)退費(因午餐費內含燃料費、人事費、基本費及雜支等)。 

二、 待會計作業完成發還午餐退費。 


